
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机制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医疗发〔2021〕7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

为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以下

简称感控）工作，我组决定建立医疗机构感控工作“四项机

制”，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建立健全专业团队年度评估机制

各省级卫生健康委行政部门要充分发挥有关专家作用，

组建辖区内感控专业团队。每年组织有关专家成立若干评估

小组，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定点医院的感控工作进行一

次整体评估，确保省域有关医疗机构全覆盖。评估内容主要

包括：医院管理、建筑布局与硬件、医疗资源配置、培训情

况、预防和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等。对于评估不合格的，要予

以限时整改；整改结束后，要再次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改验

收，再次不合格的，坚决取消相关资格。评估、验收结果应

由评估小组所有人员签字后留存备查。

为指导各地开展有关工作，我组组织制订了《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救治定点医院院内感染预防与控制评估量表（试

行）》（见附件），供参考使用。

二、建立健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每月抽查检查机制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每月要对辖区内的医疗机构，

特别是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参照年度评估工作进行感控

专项抽查。重点检查感控基本流程、防控基础设施、感控重

点部门以及感控重点环节。抽查要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不用陪同、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形式开展，

一旦发现问题隐患，要予以严肃通报，并限期整改到位。

三、建立健全医疗机构一把手负责制和每月研究机制

医疗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是本机构感控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要对感控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全面掌握本机构感控工作

各项情况，强化各项制度落实，持续提高管理水平。各医疗

机构要将感控工作纳入领导班子重要议事日程，每月至少组

织召开一次感控工作专题会，认真听取工作汇报，及时研究

解决实际问题。

四、建立健全追责问责机制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感控工作的复杂性、

艰巨性、长期性以及发生医疗机构内感染后果的严重性，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进一步

强化对辖区医疗结构的监管职责，健全感控工作追责问责机

制。对因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到位，发生医疗机构内感染的，

要直接追究医疗机构一把手责任，并对有关责任人依法依规

予以严厉惩处。



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进一步深化对感控工作的思

想认识，强化对有关医疗机构的指导支持，优化对有关工作

人员的待遇保障，细化对“四项机制”的部署落实，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协助解决各类问题，切实提高医疗机构感控工作

能力。

附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定点医院院内感染预防

与控制评估量表（试行）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9/202108/deaf108f7f0e42879849d264543bd1b3/files/dfd40f7536604da984b3bda31a26fa9a.docx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9/202108/deaf108f7f0e42879849d264543bd1b3/files/dfd40f7536604da984b3bda31a26fa9a.docx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定点医院院内感染

预防与控制评估量表（试行）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是/否

医院

管理

管理组织

架构

住院床位总数在100张以上的定点医院成立独立的

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院内感控部门，不得合并在医

务、护理等职能部门内；住院床位总数在 100 张以

下的，指定分管院内感染管理工作的部门。

每200-250 张实际使用病床配备至少1名感控专职

人员；各科室指定专人负责本科室感控工作。250

张以下实际使用病床的定点医院设感控专(兼)职

人员。

工作机制

有规范的院内新冠肺炎病例报告、收治、会诊、转

诊及出院工作流程制度。

建立院内感控巡查整改制度，定期各科室进行巡

查，梳理风险隐患，建立问题台账，销帐落实。

完善感控工作制度和预警机制，优化工作流程，制

订不同情况下的应急预案。

建立健康状况监测报告制度，每日报告工作人员健

康状况。

建筑

布局

与硬

件

隔离病区

设置

隔离病区建筑布局符合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标准和

规范。

将境外输入和本土散发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及无症

状感染者集中收治于院内独立区域的独立病房楼。

医疗

资源

配置

医护人员

配置

设置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和安排班次。隔离病区工作

人员相对固定，在隔离病区内开展相关工作时，保

障每一岗位均有 2人同时在岗。

健康监测
对高风险岗位工作人员开展核酸检测频率达到隔

日一次，非高风险一线工作人员每周一次。

物资储备

配足、配齐急救、抢救、重症救治、监护、检测等

仪器设备，做好医用耗材、药品、防护装备、消毒

用品等各类医疗用品的储备工作。

培训

情况

评估全员

培训考核

建立感控全员培训制度，制定感控全员培训方案和

培训计划。



开展情况

工勤人员

培训情况

对保安、保洁等工勤人员开展感控培训，确保其掌

握感控的基础卫生学、消毒隔离知识和个人防护知

识与技能，并在工作中正确运用。

高风险科

室和部门

培训情况

对发热门诊、急诊、感染性疾病科、呼吸科、口腔

科、耳鼻喉科、重症医学科、内镜室、血透室、CT

检查室、手术室等高风险科室和部门开展针对性培

训。

预防

和防

护措

施落

实情

况

执行手卫

生情况

医务人员在接触患者前、清洁或无菌操作前、暴露

患者血液体液后、接触患者后、接触患者周围环境

后五个时刻采取手卫生措施。

正确使用

个人防护

设备情况

工作人员能够根据暴露风险和开展的诊疗操作，正

确合理使用医用外科或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或防

护面屏、手套、隔离衣或防护服等个人防护用品。

诊疗设备

及环境清

洁消毒、终

末消毒

做好诊疗环境(空气、物体表面、地面等)、医疗器

械、患者用物等的清洁消毒。

诊疗环境优先选择自然通风，不具备自然通风条件

可选择机械通风或空气消毒措施，合理配置新风系

统、回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建立上送风下回风的气

流组织形式。

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排泄物、呕吐物能够规范处理，

患者出院后严格终末消毒。

患者及陪

护人员管

理

规范诊疗流程，疑似病例单人单间隔离治疗，确诊

病例可多人收治在同一诊室。

指导、监督患者做好个人防护。

严格陪护及探视管理，做到不探视、不陪护。

医务人员

管理

密切接触新冠肺炎相关病例的工作人员(含医务人

员、保洁、保安等人员)集中居住，实行闭环管理。

严格落实驻地管理，工作人员应单人单间（带独立

卫生间），不混住、相互交流走访，做好个人防护。

医用织物

处置流程

使用后感染性医用织物洗涤处置严格执行《医院医

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 508—2016）。

医疗废物

处置

救治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废物，严格执行《医疗废物

管理条例》和《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



国务院应对新冠病毒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医疗救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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